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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

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例编号】指导性案例 258 号 

【发布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审理法院及合议庭成员】 

一审：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于军波、李建波、宋阿

波、刘会敏、周元锋、李华、段巧华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不作为/连带责任/禁止令

/先予执行 

【裁判要点】 

  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具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将相关线索移

送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

理。 

  2.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

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

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

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7 

  3.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及时消除环境

污染风险。 

【基本案情】 

  2005年5月，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人民

医院）与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肿瘤医院

从国外引进伽马刀医疗设备一套，并于2010年7月19日取得

辐射安全许可证。2013年，某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济南市九某

医院（以下简称九某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

约定将案涉医疗设备租借给九某医院，租借期为五年（自

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九某医院按租借设备

毛收入计提收益，不分担成本，毛收入剩余部分归某人民医

院。某人民医院承担租借设备相关开支及运营成本，负责办

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许可证件。2016年7月27

日，九某医院与某人民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终止

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2016年7月31日起提前终止履行医

疗设备租借协议，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人民医院将案涉医

疗设备搬离。合作期间，某人民医院未依约办理相关设备的

使用、环评、防护等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也未办理相关

许可证件。九某医院向某人民医院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1 

982 533.10元。合作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案涉医疗设



 38 

备进行依法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医院处。某肿瘤医院已停

业多年，无力承担处置费用，且与实际使用人某人民医院、

九某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医疗设备未能

依法处置，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2021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线

索移送给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认为案涉医疗设备未及时依法处置，造成环境安全隐患，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

医院、九某医院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某肿

瘤医院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因当地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

区域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济南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受理后，为防止案涉医

疗设备处置不当产生污染，依法作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

责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经法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准许，不得擅自处置案涉医疗设备。 

【裁判结果】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作出

（2022）鲁 71 民初 64 号民事判决：一、济南某肿瘤医院

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

共同支付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 290 万元，该款项在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二、济南某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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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

宣判后，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

行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先予执行到位山东省济南某人民

医院 290 万元。该款项全部用于案涉设备退役处置，在案件

审结前依法处置完毕，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山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23）鲁民终 143 号民

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变更第一

项，明确为：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

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连带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

用 290 万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污染环境风险的

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

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

中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造成损害

的现实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

定了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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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2020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

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履行风险管

控义务，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

应当依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其一，从侵权行为来看，案涉医疗设备长期闲置，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专门从事该类固

体废物贮存、处置的单位，而不能放任不管。某肿瘤医院作

为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案涉医疗设备使用人，对该医疗设

备依法负有安全防护和闲置处置的法定义务。某人民医院、

九某医院未依法办理变更许可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案涉医疗

设备，其作为实际使用人对案涉医疗设备闲置可能造成的环

境污染风险，亦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上述主体不处置案涉

医疗设备的行为，相互独立，均有过错，属于分别实施不履

行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 

  其二，从损害后果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

某医院不依法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导致产生重大环境

污染风险，属于造成同一现实危险的情形。特别是，案涉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

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和难以修复等特征。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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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侵害正在进行中或者实际损害后果尚未最终发生时，即应

给予有效救济。就本案而言，案涉特种医疗设备未得到及时

依法处置，可以认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

某医院中的任何一个侵权人若能积极履行处置案涉医疗设

备的义务，都足以避免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反之，上述主

体各自不依法处置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案涉医疗设备产

生污染环境危险的后果。 

  综上，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潜在危险的290万元费用，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

应当由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基于案涉医疗设备风险的危害性，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避

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并在二审审理中裁定先予

执行处置费用，及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 


